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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文件 
  

豫自然资发〔2021〕31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
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的 

指  导  意  见 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各省直管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、省

委十届十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、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

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，引领乡村建设行动，助推农村人居环

境整治提升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就进一步做好村

庄规划编制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优化完善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 

结合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，高质量开展县域村庄分类和

布局规划，综合考虑村庄区位条件、发展现状、资源禀赋、风俗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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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等，准确把握村庄特征和发展需要，在充分征求县级和乡镇政府、

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科学确定村庄分类和布局。将具有产业基

础、发展潜力或规模较大的村庄，确定为集聚提升类村庄；将城镇

开发边界内及紧邻城镇开发边界的村庄，确定为城郊融合类村庄；

将历史文化名村、传统村落、国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、特色景观旅

游名村等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，确定为特色保护类村庄；将位于生

存条件恶劣、生态环境脆弱、自然灾害频发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等地

区的村庄，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，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

重的村庄，确定为搬迁撤并类村庄；将市县域内其他村庄，确定为

整治改善类村庄。要根据村庄不同类型，优化县域村庄布局，划定

县域各个村庄的建设用地现状边界（三调地类代码为 203 和

203A），严禁在边界外进行宅基地建设，统筹安排乡村地区基础设

施和公共服务设施。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经政府充分论证确定后，

纳入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作为指导乡村地区规划建设管理的重

要依据。已编制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的，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分

类布局，补充村庄建设现状边界划定等内容。2021 年底前，各市

县要全部完成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。 

二、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 

在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的指引下，根

据不同类型村庄发展需要，有序推进“多规合一”的实用性村庄规划

编制，避免脱离实际追求村庄规划全覆盖。对于集聚提升类、特色

保护类等重点发展或需要进行较多开发建设、修复整治的村庄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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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编制村庄规划；对于整治改善类等近期不进行开发建设或只进行

简单的人居环境整治的村庄，可只规定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、建

设管控和人居环境整治要求作为村庄规划；城郊融合类的村庄可纳

入城镇详细规划统筹编制；搬迁撤并类的村庄原则上不单独编制村

庄规划。2021 年优先编制 1010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、

沿黄河两岸、高铁高速两侧 5 公里范围内、主要景区周边等区域内

保留村庄的实用性村庄规划。2025 年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。 

三、坚持全域全要素统筹  

编制村庄规划，要以第三次国土调查的行政村界线为规划范

围，对村域内山水林田湖草村等全部国土空间要素进行统筹规划。

要夯实规划编制基础，按照自然资源部发布的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

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》，细化现状调查和评估，

统一底图底数。精准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

农田保护红线，确保图、数、实地相一致。根据村庄分类和差异化

发展需求，依据村庄规划导则，合理确定村庄规划内容和深度。 

四、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 

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 10%的建设用地指标，重

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。根据产业发展规律，在城乡之间合理安

排产业用地布局。工业企业要向产业集聚区、专业园区集聚；具有

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要向县城或有条件的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

集聚；对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、电子商务、仓储保鲜

冷链、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产业，应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和闲置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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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，原则上集中在村庄建设边界内；对利用农村本地资源开展农

产品分拣、初加工、发展休闲观光旅游而必须的配套设施建设，在

不侵占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、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

地指标等约束条件、不破坏自然环境和历史风貌的条件下，可在村

庄建设边界外安排少量建设用地。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，鼓

励对依法登记的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合利用，发展乡村民

宿、农产品初加工、电子商务等农村产业。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

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设施用地，按照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

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4

号）要求使用。 

五、加强风貌引导，塑造乡村特色 

坚持不挖山、不填湖、不毁林的原则，尊重村庄自然地形地貌、

居住习惯，延续村庄传统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，体现当地传统民居

风貌，明确建筑高度、体量等空间形态管控要求，原则上以不超过

三层的低层住宅为主，不规划建设三层以上的住房。保护历史文化、

地域特色、传统民居和乡村风貌，体现“城市品质、乡村味道”。编

制和实施村庄规划应尽可能保持村庄原有形态，不盲目拉直道路和

追求大广场、大牌坊，保留乡村风貌和田园风光，防止千村一面；

不得违背乡村特色盲目拆村庄建高楼，不得把拆除农房建设大规模

集中居住区作为村庄建设的方向。太行山、伏牛山、桐柏—大别山

等山地丘陵地区乡村宜展现山乡风貌；黄淮海平原、南阳盆地传统

农区乡村宜展现田园风光；沿淮水网密集地区乡村宜展现河乡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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味。各市县可结合乡村建设行动、农房设计图册和本地实际，因地

制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农房“平改

坡”、围村林建设等，规划建设特色鲜明、宜居宜业、富有活力的

美丽村庄。 

六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

编制和实施村庄规划要立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，充分尊重农

民意愿，提高农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决策权，把村庄规划的过程

变成组织农民、引导农民的过程，真正让农民从“台下看戏”转为“台

上唱戏”。监督指导规划编制单位落实驻村调研、入户访谈的要求，

确保规划符合村庄实际和村民意愿。村庄规划报批时，应附具村民

意见征集采纳情况和镇村干部审议情况；规划批准后，组织编制机

关应通过“上墙、上网”等多种方式及时公布并长期公开。严禁违背

农民意愿、违反审批权限和程序强行撤并村庄。 

七、提高村庄规划编制水平 

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承担主体责任，强化规划编制事前、

事中监管，引导乡镇政府选择具备相应规划编制技术力量、拥有一

定工作经验的单位承担“多规合一”的实用村庄规划编制任务，避免

出现以村庄策划、旅游产业规划、美丽乡村建设方案等代替村庄规

划，以及规划方案脱离实际、成果内容缺项等现象。有条件的地区

可探索建立乡村规划师制度，以乡村规划师为桥梁，引导高校师生、

投资业主、乡村工匠、艺术家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，提高本地区村

庄规划编制水平。对规划编制单位在村庄规划编制中存在现场调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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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深入、与镇村干部对接沟通不充分、简单套用城市规划手法、照

搬抄袭其他村庄规划成果、屡次出现规划成果质量差等问题的，市、

县自然资源部门要进行行业内通报，限制其承揽国土空间规划相关

编制任务。省厅将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对村庄规划编制单位

和村庄规划成果进行事中、事后监管。 

八、提高村庄规划决策水平 

乡镇党委、政府是组织编制和实施村庄规划的责任主体，要完

善村庄规划决策机制，提高规划决策水平。为切实加强对村庄规划

工作的领导，各乡镇应建立以乡镇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牵头负责，

由乡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、规划师、乡贤、村委干部、群众代表

等共同组成的乡村规划委员会，制定和完善符合本地实际的乡村规

划委员会运行管理机制，明确工作职责和议事规则，统一管理村庄

规划编制与实施，加强对农村宅基地、农房建设、风貌管控的有效

管理，规范村庄规划建设行为，杜绝村庄规划编制、修改、审批的

随意性。 

九、严格村庄规划实施管理和评估 

村庄规划批准后，应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

信息系统，作为用地审批和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依据。不单

独编制和暂不编制村庄规划的，要在县、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做好

安排，明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和村庄建设管控要求，支撑用地

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核发，严格落实《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

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》和报批报建程序，确保乡村建设有规可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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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庄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，评估后确需调整的，

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。上位规划调整的，村庄规划可按法定程序同

步更新。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，鼓励各地探索

村庄规划动态维护机制。 

各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对村庄规划工作的认

识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，可根据实际细化具体要求，提高村庄规划

工作质量。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省厅报告。 

 

附件：1．河南省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 

          2．河南省村庄规划导则（修订版） 

 

 

 

2021 年 6 月 8 日   

 

 

 

 
 
 
 
 


